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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服务需求一览表
招标编号：OITC-G260881443
项目名称：北京市气象局城市气象综合观测网运维服务采购项目
采购内容名称和数量：
	包号
	采购内容
	服务期

	1
	城市气象综合观测网运维服务
	2026年6月-2026年12月10日


注：投标人须对上述投标内容中完整的一包进行投标，不完整的投标将视为非响应性投标予以拒绝。


第二部分   技术规格
1. 项目概况
项目围绕北京城市气象业务发展与科研需求，开展北京城市气象研究院综合观测网40台（套）气象观测设备的全周期运维保障，确保现有观测系统稳定、高效、连续运行。项目实施周期为2026年6月-2026年12月10日，实施地点涵盖北京城市气象研究院所属各观测站点、延庆佛爷顶气象站、平谷气象铁塔站等。
2. 项目目标
建立标准化、专业化的气象设备运维体系，实现城市气象综合观测网设备安全稳定运行，半年有效观测天数不低于150天；通过常态化巡检、精细化维修、科学化质控，保障观测数据的准确性、连续性和完整性，满足城市气象日常业务和科研工作的基础数据需求。
3. 项目实施内容
本项目实施内容主要为气象设备运维服务，具体内容如下：
针对北京城市气象研究院所属40台（套）气象观测设备开展全流程运维服务，严格遵循“积极主动，维护及时，抢修快速，维修专业”的原则，具体包括日常维修、定期维护、应急保障等内容，设备清单及核心运维要求如下：
表：设备清单
	序号
	货物名称
	数量

	1
	自动气象站
	1

	2
	基准辐射观测系统
	1

	3
	全天空成像仪
	2

	4
	太阳光度计
	1

	5
	多普勒测风激光雷达
	3

	6
	反应性气体观测系统（臭氧在线观测仪、一氧化碳在线观测仪、二氧化硫在线观测仪、氮氧化物在线观测仪）
	3

	7
	PM2.5在线监测仪
	3

	8
	黑碳仪
	2

	9
	在线气体组分级气溶胶监测系统（MARGA）
	1

	10
	温室气体在线观测系统
	1

	11
	温室气体同位素在线观测系统
	1

	12
	微波辐射计
	1

	13
	微脉冲气溶胶激光雷达
	1

	14
	激光云高仪
	1

	15
	全天空太阳光谱辐射观测系统
	1

	16
	大气辐射干涉仪
	1

	17
	拉曼温湿度激光雷达
	1

	18
	平谷80米气象铁塔-涡动观测系统
	3

	19
	平谷80米气象铁塔-四分量辐射表
	2

	20
	平谷80米气象铁塔-梯度观测系统
	1

	21
	高分辨率飞行时间气溶胶质谱
	1

	22
	气溶胶质谱仪
	2

	23
	纳米级气溶胶观测仪
	2

	24
	黑碳/棕碳分析系统
	1

	25
	臭氧激光雷达
	1

	26
	单颗粒黑碳光度计
	1

	27
	气象要素观测系统
	1



4. 日常维修要求
（1） 指定专职人员24小时接收故障信息，每次接到故障维修通知后，服务方必须及时抢修，在没有不可抗拒的客观原因情况下，维修时间不得超过考核时间，更换的备件必须在检定有效期内，维修考核时间如下：
响应时间：15分钟内；
到达现场时间：4小时内；
故障修复时间：24小时内；
（2） 大气成分设备维修内容包括大气成分设备及气路、方舱内部电脑、方舱内部空调、方舱内部UPS以及其他维持大气成分业务正常运行的配套设施。
5. 定期维护要求
（1） 每月5日前汇总月记录表，并对上月维护维修出现的问题进行总结分析；
（2） 每月制定巡检计划日程表，北京城市气象研究院将根据日程表不定期抽检巡检维护情况；
（3） 每月一次对所有自动气象站进行巡检。每次巡检维护包括定期清理传感器内灰尘、落叶等杂物；冬季检查风向风速传感器是否结冰影响转动；雷雨天气前检查防雷接地系统是否牢固；拷贝数据。每次巡检维护情况应详细记录于《自动气象站巡检维护记录表》；
（4） 每月一次对基准辐射观测系统进行巡检。包括擦拭辐射表玻璃半球罩；核查太阳跟踪器状态；定期检查仪器水平度；拷贝数据。每次巡检维护情况应详细记录于《基准辐射观测系统巡检维护记录表》；
（5） 每月一次对全天空成像仪进行巡检。包括校时；清洁石英玻璃穹顶；检查散热风扇运行状态，清理防尘滤网；定期校准；拷贝数据。每次巡检维护情况应详细记录于《全天空成像仪巡检维护记录表》；
（6） 每月一次对太阳光度计进行巡检。包括清洁进光筒、镜头；检查对太阳是否准确；检查转动过程是否有绕线、异响；拷贝数据。每次巡检维护情况应详细记录于《太阳光度计巡检维护记录表》；
（7） 每月一次对反应性气体观测系统（臭氧在线观测仪、一氧化碳在线观测仪、二氧化硫在线观测仪、氧化氧氮在线观测仪）进行巡检。包括校时；防水检查；检查风扇是否工作正常；更换风扇过滤网；查看零气发生器、动态校准仪状态；检查零气发生器吸附剂、催化剂状态，2/3变色后更换；检查剩余标气压力，必要时更换；拷贝数据。每次巡检维护情况应详细记录于《反应性气体观测系统（臭氧在线观测仪、一氧化碳在线观测仪、二氧化硫在线观测仪、氧化氧氮在线观测仪）巡检维护记录表》；
（8） 每月一次对PM2.5在线监测仪进行巡检。包括校时；防水检查；检查、更换气水分离器滤芯；检查旁路流量、总采样流量；气路检漏；清洗切割头；更换TEOM膜、FDMS膜；拷贝数据。每次巡检维护情况应详细记录于《PM2.5在线监测仪巡检维护记录表》；
（9） 每月一次对黑碳仪进行巡检。包括校时；防水检查；进样口流量检查；流量校准；清洗防虫网、切割头；清洗采样管路、光筒；零点检测；拷贝数据。每次巡检维护情况应详细记录于《黑碳仪巡检维护记录表》；
（10） 每月一次对在线气体组分级气溶胶监测系统（MARGA）进行巡检。包括仪器校准；样品过滤头更换；过滤器膜片更换；阴离子液和阳离子液更换；阴离子和阳离子色谱柱更换；数据拷取和质控。每次巡检维护情况应详细记录于《在线气体组分级气溶胶监测系统（MARGA）巡检维护记录表》；
（11） 每月一次对温室气体在线观测系统进行巡检。包括检查仪器运行状态（流量、压力、温度）；校时；定期更换前后散热风扇防尘膜；检查标气压力，必要时更换标气；拷贝数据。每次巡检维护情况应详细记录于《温室气体在线观测系统巡检维护记录表》；
（12） 每月一次对温室气体同位素在线观测系统进行巡检。包括检查仪器运行状态（流量、压力、温度）；校时；定期更换前后散热风扇防尘膜；检查标气压力，必要时更换标气；拷贝数据。每次巡检维护情况应详细记录于《温室气体同位素在线观测系统巡检维护记录表》；
（13） 每月一次对微波辐射计进行巡检。包括定期清洁天线罩；清洁进风口防尘滤网；定期校准；拷贝数据。每次巡检维护情况应详细记录于《微波辐射计巡检维护记录表》；
（14） 每月一次对多普勒测风激光雷达进行巡检。包括检查仪器运行状态；校时；定期清洁光学窗口；定期检查云台旋转处防水密封胶圈是否老化；拷贝数据。每次巡检维护情况应详细记录于《多普勒测风激光雷达巡检维护记录表》；
（15） 每月一次对微脉冲气溶胶激光雷达进行巡检。包括检查仪器运行状态；定期清洁光学窗口；校时；清洁进风口防尘滤网；拷贝数据。每次巡检维护情况应详细记录于《微脉冲气溶胶激光雷达巡检维护记录表》；
（16） 每月一次对激光云高仪进行巡检。包括检查仪器运行状态；定期清洁光学窗口；校时；清洁进风口防尘滤网；拷贝数据。每次巡检维护情况应详细记录于《激光云高仪巡检维护记录表》；
（17） 每月一次对全天空太阳光谱辐射观测系统进行巡检。包括定期擦拭辐射表玻璃半球罩；核查太阳跟踪器状态；定期检查仪器水平度；拷贝数据。每次巡检维护情况应详细记录于《全天空太阳光谱辐射观测系统巡检维护记录表》；
（18） 每月一次对大气辐射干涉仪进行巡检。包括检查仪器运行状态；校时；拷贝数据。每次巡检维护情况应详细记录于《大气辐射干涉仪巡检维护记录表》；
（19） 每月一次对拉曼温湿度激光雷达进行巡检。包括检查仪器运行状态；校时；拷贝数据。每次巡检维护情况应详细记录于《拉曼温湿度激光雷达巡检维护记录表》；
（20） 每月一次对平谷80米气象铁塔及其设备进行巡检。包括检查仪器运行状态；校时；拷贝数据。每次巡检维护情况应详细记录于《平谷80米气象铁塔巡检维护记录表》；
（21） 每月一次对高分辨率飞行时间气溶胶质谱进行巡检。包括设备定期标定；检查进样口压力、流量；清洗旋风切割头；清洗限流孔；MD1泵膜更换；数据质控、解析。每次巡检维护情况应详细记录于《高分辨率飞行时间气溶胶质谱巡检维护记录表》；
（22） 每月一次对气溶胶质谱仪进行巡检。包括设备定期标定；检查进样口压力、流量；清洗旋风切割头；清洗限流孔；MD1泵膜更换；数据质控、解析。每次巡检维护情况应详细记录于《气溶胶质谱仪巡检维护记录表》；
（23） 每月一次对纳米级气溶胶观测仪进行巡检。包括腔体清洗；进样管路清洗；信号异常处理；数据质控。每次巡检维护情况应详细记录于《纳米级气溶胶观测仪巡检维护记录表》；
（24） 每月一次对黑碳/棕碳分析系统进行巡检。包括校时；防水检查；进样口流量检查；流量校准；清洗防虫网、切割头；清洗采样管路、光筒；滤带更换；滤膜更换；零点检测；拷贝数据。每次巡检维护情况应详细记录于《黑碳/棕碳分析系统巡检维护记录表》；
（25） 每月一次对臭氧激光雷达进行巡检。包括擦镜头、查看仪器是否正常运转、拷贝数据等。每次巡检维护情况应详细记录于《臭氧激光雷达巡检维护记录表》；
（26） 每月一次对单颗粒黑碳光度计进行巡检。包括仪器标定；流量检查；激光能量检查；腔体和激光透镜清洗；光路校准；数据质控和解析。每次巡检维护情况应详细记录于《单颗粒黑碳光度计巡检维护记录表》；
（27） 每月一次对气象要素观测系统进行巡检。包括检查仪器运行情况；异常处理；数据质控。每次巡检维护情况应详细记录于《气象要素观测系统巡检维护记录表》；
（28） 配合北京城市气象研究院进行设备系统技术升级改造及迁站工作。
6. 应急保障要求
制定重大突发性灾害性天气、重要活动及节日期间的设备应急维护方案，组建应急抢修队伍，备足应急备件和工具，确保特殊时段设备零故障运行。
7. 服务方工具及交通要求
（1）服务方须配备本项目服务所需的常用维护维修设备（如笔记本电脑、无线上网卡、数字万用表、定位导航仪等）和常用工具（如螺丝刀、扳手、气体烙铁、内六角、外六角、剥线钳、老虎钳等）。
（2）服务方在提供服务过程中自备专用交通工具。
8. 维护安全与保密要求
（1）服务方维护人员在对强电设备维护时必须持电工上岗证上岗。
（2）服务方必须按照国家有关劳动安全的规定为维护人员配备安全作业防护用品。 
（3）维护过程中的车辆及人身的安全由服务方负责，北京市气象局和北京城市气象研究院不承担因意外伤亡而产生的任何法律责任和相关的费用。
（4）在服务过程中，在采购人单位或监测点所在单位工作时，应遵守有关单位的相关规章制度。
（5）服务方维护维修人员签署保密协议，对接触的各类资料具有保密义务。
9. 质量考核
服务质量由采购方负责考核，考核内容如下：
（1） 接到故障报告未按考核时效规定完成维修工作。考核时效为6个月有效观测天数不小于150天；
（2） 未按时上报巡检记录表及故障维修记录表；
（3） 抽查发现未按时进行巡检；
（4） 因服务方巡检疏忽，未发现安全隐患，导致设备损坏的。
10. 服务违约责任
（1） 服务方连续三个月没有达到质量考核要求，北京城市气象研究院有权终止服务合同，停付未付合同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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